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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资金计划审核说明
2021年12月资金计划审核说明
关于红星苏州盛泽项目2021年12月资金计划
审核说明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星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于2021年12月7日提交了2021年12月份《月度资金计划表》，我司对项目公司申报的资金计划进行了审核，审核结果如下：
1、 苏州红星盛泽项目2021年12月资金汇总
项目公司2021年12月7日提交的2021年12月资金支出计划，计划资金支出共计92笔，合计15,479.32万元。其中：建安费用支出约2,795.91万元；管理费用支出约1,339.24万元；营销费用支出约643.14万元；税费约800.00万元；其他费用约8,451.0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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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金额
	实际累计已付款
	本月申请金额

	前期费用
	0.00 
	0.00 
	0.00 

	建安费用
	51,288.20 
	14,243.36 
	2,795.91 

	管理费用
	0.00 
	0.00 
	1,339.24 

	营销费用
	753.44 
	462.75 
	643.14 

	财务费用
	0.00 
	0.00 
	1,450.00 

	税费
	0.00 
	0.00 
	800.00 

	其他费用
	0.00 
	0.00 
	8,451.02 

	总   计：
	15,479.32


注：上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计算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加总不完全相等的情况。
二、付款情况审核说明
（一）建安费用资金计划
2021年12月建安费用计划共申请5笔，合计金额27,959,102.92元，包括一期一标段、二标段总包工程款及二期土方分包工程及二期总包款等。具体分析如下：
（1） 用款编号85计划支付江苏国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二期总承包工程合同”进度款10,717,831.29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7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JA-2021-07-0089，合同总金额为249,246,038.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累计已支付合同款项18,684,500.00 元。目前1#地块（二期）8#楼8#楼14层墙柱、顶梁板砼浇筑完成；6#楼12层墙柱、顶梁板砼浇筑完成；4#楼9层墙柱、顶梁板砼浇筑完成；9#楼9层墙柱、顶梁板砼浇筑完成；7#楼10层墙柱、顶梁板砼浇筑完成；5#楼7层墙柱、顶梁板砼浇筑完成；3#楼2层墙柱、顶梁板砼浇筑完成；地块南侧土方开挖完成97%（1#、2#）。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选用按节点支付，发包人在支付各阶段应付合同价款金额时，按已完合同金额的70%，并扣除发包人代扣代缴费用及其他违约金、罚款等费用后进行支付，单体脚手架拆除后支付至75%；总包施工范围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总价的80%；总包整体移交精装修支付至合同总价的85%；项目入伙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90%，住宅项目根据项目入伙交付的情况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90%。经审核，含本期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11.80%，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70%。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 用款编号86计划支付通力电梯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号地块电梯采购”进度款1,705,488.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3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JA-2021-03-0067，合同金额为4,541,32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支付1,927,568.00 元。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后，自供方接到排产通知书后14日历天内，需方向供方支付该批电梯设备价款的20%作为预付款。电梯可分批发运，在电梯出厂前28日历天内，需方向供方支付该批电梯货款的60%。安装调试完成并经过相关部门验收合格且完成结算后28日历天内，需方向供方支付该批电梯货款剩余的20%。经审核，含本期申请款项累计支付达到合同金额80.00%，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 用款编号87计划支付通力电梯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吴江盛泽项目2号地块电梯安装工程”进度款664,12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3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JA-2021-03-0068，合同金额为1,328,24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后，分包人按总承包人指示进场开始电梯的安装工作前二十八（28）天内，发包人支付项目电梯安装工程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五十（50%）予分包人。经审核，含本期申请款项累计支付达到合同金额50.00%，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4） 用款编号88计划支付浙江长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一期一标段总承包工程合同”进度款4,733,785.63元。该合同签订于2020年9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JA-2020-09-0019，合同总金额为122,550,069.91 元。于2021年4月签订补充协议，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JA-2020-09-0019-补-0001，合同金额为4,844,059.76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支付合同款58,781,346.80 元。目前2#地块（一期）一标段8#楼、11#楼、5#楼、6#楼、3#楼已全部封顶。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选用按节点支付，分包人在完成相应节点工程且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后，提交中期付款申请书交发包人审批，发包人在支付各阶段应付合同价款金额时，按已完合同金额的70%，并扣除发包人代扣代缴费用及其他违约金、罚款等费用后进行支付，单体脚手架拆除后支付至75%，单体楼移交精装修支付至8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后支付至已完成合同金额的85%，项目入伙后支付至已完成合同金额的90%，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5%，其余5%作为本工程的保修金。经审核，含本期一期一标段总承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49.86%，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5） 用款编号89计划支付江苏坤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一期二标段总承包工程合同”进度款10,137,878.00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09-0020，合同金额135,216,378.00 元。于2021年4月签订补充协议，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JA-2020-09-0020-补-0001，合同金额为2,637,400.74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累计支付合同款63,040,203.43 元，目前项目公司二标段2#、7#、9#、10#楼已全部封顶；4#楼预计于2021年12月7日封顶。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选用按节点支付，分包人在完成相应节点工程且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后，提交中期付款申请书交发包人审批，发包人在支付各阶段应付合同价款金额时，按已完合同金额的70%，并扣除发包人代扣代缴费用及其他违约金、罚款等费用后进行支付，单体脚手架拆除后支付至75%，单体楼移交精装修支付至8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后支付至已完成合同金额的85%，项目入伙后支付至已完成合同金额的90%，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5%，其余5%作为本工程的保修金。经审核，含本期一期二标段总承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53.08%，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经审核，我司认为12月份5笔建安费用申请符合相关已签订合同的付款约定，现阶段工程施工进度与月度资金计划中列明的支付款项及支付比例基本吻合。项目公司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工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二）管理费用资金计划
2021年12月份管理费用计划共申请5笔，合计金额13,392,425.92元，包括行政办公费、人员报销、员工工资、总部服务费等，具体分析如下：
（1） 用款编号78计划支付员工工资2,800,000.00元，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劳动合同及工资表严格执行。
（2） 用款编号79为行政办公费预计800,000.00元，主要支出是差旅费，车辆费，招待费、行政办公费及员工报销费等。
（3） 用款编号80-82计划支付2021年第一季度上海红星美凯龙商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咨询协议之财务、税务、资金管理及IT信息服务合同”合同款795,000.00元、上海红星美凯龙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管理咨询协议之运营服务及项目管理等服务合同”合同款1,987,500.00元、重庆红星美凯龙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品牌使用费”合同款7,009,925.92元。以上三份合同签订于2021年1月，合同编号分别为01HD-030SZSZ202007060、01HD-030SZSZ20200706002、01HD-030SZSZ20200706003。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支付合同款1341.02万元。因与上述公司签订的三份合同，为项目公司节约3,749.00万元的所得税，因此项目公司按年计提相应金额支付给对应合同主体公司。根据合同约定所有款项从年度中间开始，按照当年实际执行月份占全年月份数分摊确认该年度收费金额，在签署本协议后，按季度向乙方支付服务费。此次申请支付金额为含税金额。经审核，以上3笔申请支付款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经审核，我司认为12月份管理费用5笔资金计划编制合理，公司行政办公费、人员报销、员工工资支出符合企业情况。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三）营销费用资金计划
2021年12月份营销费用申请77笔费用，合计金额 6,431,437.44 元，具体分析如下：
（1）用款编号1计划支付上海红观广告有限公司“环沪公司盛泽项目2020年全案企划推广及销售顾问整合服务合同”200,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08-0001，合同总金额1,200,00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支付合同款1,000,000.00元 ，合同约定在合同期内甲方应在每月的 15 日前支付上月的服务费，即100,000.00元。合同期限为2021年10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止，合同已到期，申请支付剩余合同款项。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2020年全案企划推广及销售顾问整合服务剩余合同款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用款编号2计划支付苏州红星品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环沪公司盛泽项目2020年示范区物业服务协议”服务款合计524,408.44 元（8-9月）。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010-0026，合同总金额3,324,810.20元，协议期限为2021.11.1-2021.10.30日。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支付合同款2,144,640.92元 ，根据合同约定示范区物业人员服务费按预算服务费包含内容据实结算，每月1日乙方编制本月《物业服务人员月度配置及费用确认单》、《增加/减少物业服务人员工作确认单》，并与上月的《临时用工工作确认单》及其他费用的凭证一并交给甲方，甲方在收到相关材料3日内与乙方确认，双方确认后乙方提供相应的物业服务费用发票给甲方，甲方于收到发票后3个工作日内确认并一次性支付给乙方。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2021年示范区物业服务协议8-9月费用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用款编号3计划支付上海红观广告有限公司“环沪公司盛泽项目2021年全案企划推广及销售顾问整合服务合同”80,000.00元。该合同于2021年8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1-08-0359，合同总金额960,000.00 元,合同期限为2021年9月1日-2022年8月31日。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合同约定在合同期内甲方应在每月的 15 日前支付上月的服务费，即80,000.00元。经审核，本次申请支付款项为202年9月市场推广费用，本月计划支付2021年全案企划推广及销售顾问整合服务合同款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4）用款编号4计划支付苏州顺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盛泽项目2021年10月国庆奇妙造物季7场暖场活动合同”费用35,000.00 元。该合同于2021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9-0392，合同总金额为35,000.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活动结束后，且经甲方确认对乙方完成工作质量无异议的，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款项35000.00元。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国庆7场暖场活动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5）用款编号5计划支付苏州虎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盛泽项目2021年10月国庆文艺汇演活动合同”费用28,000.00元。该合同于2021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10-0394，合同总金额为28,000.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活动结束后，且经甲方确认对乙方完成工作质量无异议的，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款项28,000.00元。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国庆7场暖场活动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6）用款编号6计划支付苏州永传广告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1年10月乡镇拓展点位投放合同"合同款70,00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10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10-0402，合同金额为70,000.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 甲方自货物验收合格并收到乙方发票之日起 30 日支付 100%的货款。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7）用款编号7计划支付苏州永传广告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1年10月小区公告栏广告投放合同”合同款85,00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10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10-0407，合同金额为85,00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广告发布期满，经甲方书面验收合格之后  30 日内，甲方支付前述第3.1条约定的合同价款的100%，即人民币 85,000.00元。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8）用款编号8计划支付高新区狮山佳汇宇贸易商行“盛泽项目2021年10月现场来访礼定制合同”合同款17,922.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10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10-0410，合同金额为17,922.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甲方应在收到采购礼品并验收合格、确认质量无异议后3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以银行转账 形式付款。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9）用款编号9计划支付苏州世诺广告有限公司 “盛泽项目印刷快印、楼幅制作合同”费用9,698.00 元。该合同于2020年12月签订，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0-12-0114，合同总金额为93,000.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支付合同款项83,302.00 元。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并且验收合格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1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印刷快印、楼幅制作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0）用款编号10计划支付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动力广告制作部“盛泽项目2021年天铂围挡画面更换制作合同”进度款40,302.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4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4-0217，合同金额为81,00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支付合同款项40,698.00 元。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并且验收合格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100%，即81,000.00元 。经审核，款项申请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1）用款编号11计划支付江苏三达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泽项目2021年8-11月售楼处入口展示桁架合同”进度款60,00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8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8-0323，合同金额为60,00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已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待广告正式发布结束后，乙方按合同完成相关工作并经甲方认可后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部合同金额。经审核，款项申请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2）用款编号12计划支付苏州建创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1年9月乡镇横幅户外广告投放合同”合同款75,000.00 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8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8-0324，合同金额为75,00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待广告正式发布结束后，乙方按合同完成相关工作并经甲方认可后3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部合同金额。经审核，款项申请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3）用款编号13计划支付苏州泛思摩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盛泽项目健康生活墙设计制作合同”合同款80,348.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8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8-0358，合同金额为80,348.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并且验收合格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100%。经审核，款项申请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4）用款编号14计划支付苏州工业园区花堂间广告设计服务部 “盛泽项目2021年9月好柿发生主题事件营销月饼礼盒采购合同”合同款49,50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9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9-0366，合同金额为49,50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自货物验收合格并收到乙方发票之日起 60 日支付 100%的货款。经审核，款项申请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5）用款编号15计划支付苏州市墨利印刷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1年9月渠道地推海报印刷制作合同”费用72,00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6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9-0369，合同金额为72,00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甲方在活动验收合格且收到乙方等额有效增值税专用发票后30日内支付总费用。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6）用款编号16计划支付苏州小红帽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盛泽项目派单服务协议”合同款172,50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9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9-0376，合同金额为172,50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按【每天实际出勤人数】结算，乙方应于次月25日前与甲方确认费用，逾期确认不予结算，每笔费用的结算均以甲方签字认可的《确认单》及甲方要求的其他付款材料为依据，甲方在乙方提交相关付款资料且确认无误后30日内付清确认的活动费用。经审核，款项申请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7）用款编号17计划支付无锡海顺纸业有限公司“盛泽项目户型图印刷合同"合同款78,60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9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9-0383，合同金额为78,60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 甲方自货物验收合格并收到乙方发票之日起 30 日支付 100%的货款。经审核，款项申请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8）用款编号18计划支付苏州沃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盛泽项目售楼处口罩采购合同"合同款18,00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9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9-0389，合同金额为18,00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 甲方自货物验收合格并收到乙方发票之日起60日支付100%的货款。经审核，款项申请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9）用款编号19计划支付苏州波普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社区广告投放合同”合同款80,000.00 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8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10-0408，合同金额为80,000.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待广告正式发布结束后，乙方按合同完成相关工作并经甲方认可后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部合同金额。经审核，款项申请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0）用款编号20计划支付苏州世诺广告有限公司“盛泽天铂阳光宣言标准化物料印刷制作合同”合同款21,533.00 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10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10-0418，合同金额为21,533.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乙方按照本合同规定全部交货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总价款21,533.00元。经审核，款项申请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1）用款编号21计划支付苏州三川营造环境艺术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1年5月售楼处景观提升合同”合同款42,718.00 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5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05-0254，合同金额为97,000.00 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发包人在支付各阶段应付合同价款金额时，按已完合同金额的70%进行支付。经审核，款项申请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2）用款编号22计划支付苏州红点公关策划有限公司 “盛泽项目2021年11月百万海洋球活动合同”合同款90,00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11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11-0431，合同金额为90,00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经甲方确认对乙方完成工作质量无异议的，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款90,000.00元。经审核，款项申请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3）用款编号23计划支付苏州永传广告有限公司 “盛泽项目2021年11月乡镇拓展点位广告投放合同”合同款80,000.0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11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11-0426，合同金额为80,000.0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广告发布期满，经甲方书面验收合格之后  30 日内，甲方支付合同价款的100%，即80,000.00 元。经审核，款项申请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4）用款编号24计划支付姑苏区莫伽贸易商行“盛泽项目2021年11月夜拓来访礼采购合同”合同款19,445.50元。该合同签订于2021年11月，合同编号为WJSZCDDDXM-Q1-XS-2021-11-0436，合同金额为19,445.50元，截至报告提交日，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甲方应在收到采购礼品并验收合格、确认质量无异议后3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以银行转账形式付款支付100%合同款项。经审核，款项申请符合合同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5）用款编号25-45计划支付苏州福上居房地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苏州市万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苏州隆沣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等中介公司“盛泽项目中介合作合同”合同款2,330,000.00元.该合同分别签订于2021年3月及2021年8月及9月，根据合同约定，按成交房屋数量结算，佣金每套3万元。结算标准为乙方推荐客户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且该客户全额付清购房款。在代理周期内，中介服务佣金费用按（月度）结算。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7）用款编号46-75计划支付营销费用共计721,462.50元。经核查，合同均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已签订的合同、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8）用款编号76计划支付营销员工工资1,000,000.00元。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劳动合同及工资表严格执行。
（29）用款编号77支付营销策划部员工报销350,000.00元，主要支出是营销部门差旅费，车辆费、餐费，招待费、日常物料费用等。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经审核，我司认为12月份营销费用77笔资金计划编制基本合理，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四）财务费用
2021年12月项目公司申请财务费用14,320,000.00元，用于支付2021年第四季度开发贷利息费用。截至报告提交日，开发贷已放款8亿元，2021年第四季度计息日为2021年9月21日至2021年12月20日，共计90天，年利率为7%。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五）税费
  2021年12月份项目公司申请税费8,000,000.00元，用于支付增值税及附加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临时占地耕地占用税等，经核查，此金额为预估金额，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项目公司财务报表等支付依据严格执行。
（六）其他费用
2021年12月份其他费用申请3笔费用，合计金额84,510,248.41元。具体分析如下：
（1） 用款编号90计划支付苏州市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按揭担保费用1,500,000.00 元。该协议约定在收到购房人的购房贷款后将每笔贷款金额的10%汇入乙方账户。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项目公司按揭放款金额、付款申请、入账凭证等支付依据严格执行。  
（2） 用款编号91为项目公司2021年12月份申请备用金1笔费用，计提项目公司资金计划的5%作为备用金，合计金额 2,800,000.00元，用于退还投标保证金及房款退还等，经核查，此金额为预估金额，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项目公司招投标进程、付款申请、入账凭证等支付依据严格执行。 
（3） 用款编号92计划支付江苏盛泽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方借款80,210,248.41 元。基于江苏盛泽投资有限公司（甲方）、上海洛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乙方）、海红星美凯龙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丙方）已签署的《项目合作开发协议》4.2条款，现申请股东借款归还，可认为付款依据合理。根据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就第二次增资事宜签订增资协议后7日内，需要归还合作方超股权比例的资金投入额。增资协议于11月19日签署完毕。目前已归还小股东853,871,491.86 元 ，剩余未归还本金80,210,248.41 元。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项目公司申请付款金额、付款申请、入账凭证等支付依据严格执行。 
三、结论：
本次苏州星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报的12月资金计划，费用明细与现场实际情况基本吻合，资金计划编制基本合理。针对其他费用中申请额支付股东方借款及开发贷本金费用，会在完成中航内部系统审批后进行支付。我司拟同意项目公司12月份资金计划，并以此作为付款的依据。待实际支付时，我司人员将对相关付款资料的合理、合规性一一核实，据实支付，请审批。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红星苏州盛泽项目组
                                                 2021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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